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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里斯本协定和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 

共同实施细则工作组 
 
 
第二届会议 
2017 年 4 月 3 日至 5日，日内瓦 
 
 
 
适用《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 
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的 
行政规程草案 
 
国际局编拟的文件 
 
 
 
 

1.. 本文件附件载有《适用〈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

本协定日内瓦文本〉的行政规程》草案（下称“《行政规程》草案”）。 

2. 拟议的草案以 2010 年 1 月 1 日有效的《适用〈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的行政

规程》为基础，作了必要修改，以适用于《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拟议的

修改用以下方式表示：删除的案文用删除线表示，新案文用下划线表示。 

3. 请工作组审议本文件附件中所载

的《行政规程》草案修订稿并发表评论

意见。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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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定 义 

第一条 缩略语 

（一）在本行政规程中： 

1．“《实施细则》”指《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

协定日内瓦文本共同实施细则》； 

2．“细则第……条”指《实施细则》第……条。 

（二）在本行政规程中，凡细则第一条中提到的用语，其意义与《实施细则》中的相同。 

第二部分 

表 格 

第二条 规定表格 

凡《实施细则》规定必须使用表格办理的程序，国际局应为之制定表格。 

第三条 任选表格 

除第二条所述以外，对于须按《实施细则》办理规定的其他程序，国际局可以制定任选表格。 

第四条 表格的提供 

国际局应在其网站上，并承索以纸件形式，提供第二条和第三条所述的一切规定表格和任选

表格。 

第三部分 

主管机关与国际局之间的通信 

第五条 书面通信；通信含有多份文件 

（一）除第七条第（一）项另有规定外，通信应以书面形式进行，用打字机或其他机器打印。 

（二）一份通信含有多份文件的，应附一份清单，列明每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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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传真通信 

（一）主管机关与国际局之间的任何通信均可通过传真发送给国际局。通信必须由主管机关应使

用正式表格提交的，传真通信必须使用正式表格。 

（二）国际局从主管机关收到的传真通信不完整或因其他原因不可用时，国际局应通知主管机关

传真的发送方。 

第七条 电子通信 

（一）1．主管机关构与国际局之间的通信，包括提交国际申请，如果该主管局机构要求采用电子

方式，应按国际局与该主管机关构商定的办法采用电子方式进行。 

2．对于日内瓦文本第五条第三款所述的情况，国际局与受益各方或与日内瓦文本第五条第二款第

2 目所述的自然人或法律实体之间的通信，可以按国际局确定的时间、办法和格式采用电子方式进

行。关于时间、办法和格式的细节，应予以公布。 

（二）国际局从主管机关收到的电子通信不完整或因其他原因不可用时，国际局应通知主管机关

电子通信的发起方。 

（三）对于第（一）项第 1 目所述的电子通信，可以用国际局与有关主管机构商定的识别方式代

替签字。对于第（一）项第 2目所述的电子通信，可以用国际局确定的识别方式代替签字。 

第八条 国际局发送的通知 

（一）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所述的由国际局发给主管机关的通知，通过邮局或投递公司寄发

的，收到日期以邮局或投递公司根据其所作的邮件记录提供的说明为准。通知通过传真或电子方式发

送的，如果因发送地与接收地之间的时差，开始传送的日期与收到传送的日期不一致，两个日期中较

晚的日期应视为收到日期。 

（二）按上述办法确定的日期，国际局应向有关主管机关发出确认，并通知原属国主管机关。 

第九条 主管机关发送发给国际局的通知 

（一）国际局收到细则第二十一二条所述的声明通信，应向寄发声明通信的主管机关构发出回

执。 

（二）细则第二十二一条所述的声明通信通过传真或电子方式发送的，如果因发送地与接收地之

间的时差，开始传送的日期与收到传送的日期不一致，两个日期中较早的日期应视为发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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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有关名称和地址的要求 

第十条 名称和地址 

（一）就自然人的名称而言，应写自然人的姓和名。 

（二）就法律实体的名称而言，应写法律实体的正式全称。 

（三）就使用非拉丁字符的名称而言，应按国际申请所用语言的发音方法以音译成拉丁字符的形

式书写；就使用非拉丁字符名称的法律实体而言，所述形式的音译可以由译成国际申请所用语言的译

名代替。 

（四）地址的书写形式应符合方便邮政迅速投递的惯常要求，至少包含直至包括门牌号（如有）

在内的所有有关的行政单位；此外，应写明电话和传真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以及一个不同的通讯地

址。 

第十一条 通讯地址 

对于日内瓦文本第五条第三款所述的情况，如果申请人、新受益各方或新的日内瓦文本第五条第

二款第 2 目所述的自然人或法律实体有两个或多个，且地址不同的，应写明一个通讯地址。如果未写

此种通信地址，则排名在先者的地址视为通讯地址。 

第五部分 

规费的缴纳 

第十二条 缴付方式 

规费可以按下列方式向国际局缴付： 

1．向国际局的瑞士邮政帐户或向其指定的任何银行帐户缴付； 

2．从在国际局开设的往来帐户中扣款；或者 

3．对于第七条规定的电子通信，国际局已提供在线支付电子界面的，以信用卡缴付。 

 

[附件和文件完] 


